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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〔2022〕6 号

关于印发
《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《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江苏开放大学信息化建设处

2022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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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安全管理办法

各科室：

为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，根据国家及学校有关消防安全管理规

定，信息化建设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消防安全管理制度：

（一）每年开展一次消防安全教育、培训及演练。

（二）定期进行防火检查，做好检查记录，及时消除火灾隐

患。

（三）按规定配置消防设施、器材并确保其完好有效。

（四）按规定设置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，并保

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。

（五）设置消防安全负责人，消防安全管理人，兼职消防员，

防火委员会成员，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做好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六）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及装饰装修工程报学校相关部门备

案。

（七）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与措施处置火灾事故，认真履行

学校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。

二、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：

（一）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每年对消防维保人

员进行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二）对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

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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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宣传教育培训的形式采取单位与部门、集中与分散、

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（四）对重点工种人员进行专门培训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
（五）单位、部门对所组织培训的时间、内容及接受培训人

员进行认真详细的记录并存档。

（六）宣传教育培训内容分别有：

1.有关消防法规、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

范。

2.本单位、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。

3.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、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。

4.报火警、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。

5.组织引导人员疏散的知识和技能。

三、用火、用电安全管理制度：

各部门在使用各种用火用电设备时必须做到“三落实”，即

落实安全地点、落实专人负责、落实安全措施。具体实施细则如

下：

（一）用电安全管理：

1.严禁随意拉设电线，严禁超负荷用电。

2.电气线路、设备安装应由持证电工负责。

3.下班后，各部门办公室电器设备应全部关闭电源。（登记

为２４小时常开设备除外），否则将对当事人提出批评。

4.禁止私用电热棒、电炉等大功率电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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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用火安全管理：

1.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，确需动火作业时，作业单位应按

规定向中心兼职消防员申请。

2.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点附近４米半区域范围内的易燃易爆

危险物品或作适当之安全隔离，并借取适当种类、数量的

灭火器材随时备用，结束作业后应即时归还，若有动用应

如实报告。

3.楼层内严禁吸烟，违者罚款；严禁燃点蜡烛，严禁使用酒

精炉、煤油炉等器具。

4.对违反以上规定的，将视其情节轻重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

任。

四、消防安全巡查、检查制度：

（一）为及时发现火灾隐患，采取消防安全巡查、日查、抽

查、定期检查四种检查形式。实行由消防安全负责人、消防安全

管理人、消防安全责任人、兼职消防员、防火委员会组成的全民

动员制度。消防安全检查必须坚持五查：查领导、查思想、查制

度、查隐患、查措施，遵循先重点、后一般、不放过死角的检查

的原则，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
1.巡查。

由兼职消防员、值班人员负责。每日检查除各个办公室

之外的所有区域，检查完毕需要填写《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值

班记录表》，最后由部门统一建档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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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日查。

由安全责任人组织实施，需每日负责查看、监督本办公

室的用火、用电安全相关情况。

3.抽查。

由兼职消防员（下班后）抽查各个办公室的用火、用电

安全情况。检查完毕需要填写《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安全抽查

表》。

4.定期检查。

由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兼职消防员组织每月月初１-５日

期间实施，检查完毕需要填写《信息化建设处消防安全检查

表》。

（二）检查的具体内容：

1.教职工的防火安全意识，以及对防火制度的贯彻执行情。

2.用电安全，是否违章使用电器。

3.消防设施、设备、器材是否完好，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

况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。

4.重大火灾隐患是否列入整改计划，火灾隐患整改及防范措

施落实情况，做到“三定一保”（定负责人、定安全措施、

定整改日期，保证不发生火灾）。

5.一般火险隐患是否得到及时整改。

6.安全疏散通道、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。

7.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和完好、有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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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部门教职工消防知识的掌握情况和遵守安全规则的情况。

9.易燃、易爆危险物品和有关场所防火防爆措施落实情况及

其他重要物资的防火安全情况，辖区内有无异常的烟雾、

气味。对检查、巡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，应及时落实整改

措施，及时纠正，妥善处置，无法当场处置的，立即报告。

除此之外，部门全体人员要增强安全意识，要随时自查，管

理好自己用电行为，养成外出关闭门窗、水源、电源的好习惯。

五、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：

明确消防安全疏散设施管理的责任人，定期维护、检查安全

疏散设施，确保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畅通。

（一）严禁占用疏散通道，疏散通道上严禁摆放物品。

（二）严禁在安全出口或者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门等影响疏

散的障碍物。

（三）对应急照明灯具、疏散指示标志要求定期进行测试检

查，如有损坏，立即更换。并认真填写检查记录。

（四）严禁在工作等期间将安全出口上锁、遮挡；严禁遮挡、

覆盖消防安全疏散指示。

（五）对发现的问题要进行当场整改，确保安全疏散设施处

于良好的工作状态。

（六）对违反安全疏散设施管理的行为，将按上级消防法律

法规追究责任。

六、消防设施、器材维护管理制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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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保证消防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，必须加强日常的消

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工作。建立永久性消防设施、器材检查档案，

对各种消防设施，器材的数量，设置位置状况都要详细登记。

（二）消防设施必须经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，并经

消防验收合格。

（三）必须具有较高专业知识人员负责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

保养工作，其它无关人员不得随意维修保养消防设施设备。

（四）应每日对消防控制设备进行检查，发现异常情况立刻

报告并做好记录。

（五）应当委托具有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能力的单位，定期对

消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出具报告书。

（六）及时对失效、损坏的消防设施、器材进行维修或更换。

（七）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挪用消防器材，或变更摆放

位置。

（八）要爱护消防设施器材，对故意毁坏消防设施或器材的

行为要严肃处理，除赔偿罚款以外，要追究行政责任乃至法律责

任。

七、火灾隐患整改制度:

（一）建立完善检查火灾隐患整改的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对查出来的一般火灾隐患要立即组织力量整改，要定

人、定时、定措施整改，能当场改正的须当场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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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，须拿出方案、措施，报告消

防安全责任人批准实施整改，在整改之前，须采取临时防范措施，

保证安全。

（四）隐患整改必须服从安保部门意见，任何人不得推诿和

无故拖延。

（五）隐患整改完毕后，负责整改的部门和个人应当将整改

情况报送消防安全责任人或管理人签字确定后存档备查。

八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制度：

（一）明确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、使用的具体防火防爆要求

和操作规程。

（二）管理要定岗、定人、定点、定容器、定量和定防火措

施。

（三）储存、使用地点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并有醒目的防火

防爆警示牌。

（四）防雷、防静电须制定严格的检测制度并保证落实到位。

九、消防安全责任考核、奖惩制度：

（一）对消防安全工作实行年终考评工作，根据考评成绩实

施奖励和处罚。

（二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根据情况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：

1.认真履行消防安全岗位职责，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制度，为

消防安全做出突出成绩者。

2.发现重大火灾隐患及时报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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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发现初起火灾及时报警和灭火，避免重大损失者。

4.在火灾情况中判断正确，处置果断，扑救事迹突出者。

5.积极参加消防宣传教育培训，在消防安全业务竞赛中取得

优异成绩者，获得其他组织颁发的安全消防相关荣誉者。

6.在消防工作中有其它优异成绩和突出表现者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根据情况予以罚款：

1.不履行消防安全岗位职责，不落实消防安全制度，对消防

安全工作造成影响者。

2.擅自使用和遮挡消防设施、设备、消防器材和消防疏散指

示标志者。

3.堵塞、占用消防安全疏散通道，在通道内摆放物品者。

4.无故不参加消防培训者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根据情况予以罚款，直至追究法

律责任：

1.未经许可擅自施工装修造成火灾隐患者。

2.未经允许动用电气焊及明火施工者。

3.违规使用易燃、易爆危险物品者。

4.损坏消防设施、消防器材、消防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

灯者（不包括赔偿金）。

5.装修使用易燃材料和不按规定进行阻燃处理者。

6.违规安装使用不合格电器产品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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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不遵守消防法规引起火灾或造成重大火灾隐患者（不包括

火灾造成的损失赔偿）。

8.其它违反消防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

江苏开放大学信息化建设处 2022年 9 月 20日印发


